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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蝶飞

电动滑板车上路被扣留 男子状告交警支队
上铁法院判决一起行政诉讼案件：驳回原告诉请

本报讯 男子骑着电动滑板车

上路行驶被交警扣留。 男子认为交

警支队作出的被诉先予扣留措施无

法律依据， 随后一纸诉状诉至上海

铁路运输法院（下简称 “上铁法

院”）。记者昨日获悉，上铁法院开庭

审理并已于日前宣判该案。 这也是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修订

后， 本市首例适用新法规定对电动

滑板车采取先予扣留的涉诉行政案

件。

2018 年 11 月的某天， 朱某驾

驶电动滑板车在道路上行驶， 被交

警部门拦下。 随后， 交警支队对朱

某的滑板车作出先予扣留措施， 并

要求朱某 15 日内到交通部门接受

处理。 朱某不服， 认为电动滑板车

是休闲娱乐工具， 并非通行工具，

且相关法律规定并未规定电动滑板

车需要登记， 于是将交警支队诉至

上铁法院， 请求法院确认交警支队

作出的先予扣留措施违法， 并责令

其返还电动滑板车。

上铁法院认为， 《上海市道路

交通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 机动车和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应

当注册登记的非机动车以及其他通

行工具， 应当经公安机关注册登

记， 取得车辆号牌、 行驶证或者行

车执照等登记凭证后方可上道路行

驶； 自行车、 残疾人手摇轮椅车等

非机动车实行自愿登记。 根据上述

规定， 机动车、 除实施自愿登记的

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外的非机动车、

其他通行工具在道路上行驶， 需经

注册登记。

朱某在道路行驶电动滑板车用

于通行， 即作为通行工具使用， 而

作为通行工具上路行驶， 需经注册

登记。 朱某在道路上行驶未经注册

登记的涉案电动滑板车的行为， 因

此可判定为违法行为。

其次， 根据相关规定， 交通部门

具有作出被诉先予扣留措施的法定职

权， 且未按规定注册登记的非机动车

以及其他通行工具上道路行驶的， 可

以先予扣留车辆或者通行工具， 并通

知当事人及时接受处理。 因此， 交警

支队当场告知朱某采取先予扣留措

施， 并通知其及时接受处理， 符合法

律规定。

最终， 上铁法院判定驳回原告朱

某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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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乘坐列车时， 嫌弃车

厢里环境嘈杂且臭味与香味交织，

杨某便将该列列车的运营公司中国

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被告） 诉至法院， 索要说法。 近

日，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了一起

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 判决驳

回了杨某全部诉讼请求。

2018 年 12 月 28 日， 杨某购

买了被告运营的从南京至上海

K1101 次列车车票， 车票金额为

46.50元。 杨某于凌晨 4 点 30 分登

上该次列车。 杨某发现， 多名乘客

在被告设置的吸烟区吸烟， 部分乘

客在空座位上脱鞋睡觉， 导致车厢

内混杂了臭脚和香烟的味道。 列车

工作人员在车厢内大声推销小商

品， 每次长达 20多分钟。

杨某认为， 因列车具有较强的

封闭性， 二手烟和脚臭味严重降低

了车厢内的空气质量， 加之列车工

作人员多频次的叫卖声， 造成杨某

产生呼吸难受、 头晕恶心等不适症

状， 无法正常睡觉休息。 杨某与被

告之间成立旅客运输服务合同， 杨

某已履行付款义务， 被告除应当按

时、 安全地将杨某运送至目的地

外， 还应当提供良好的运输环境。

据此， 杨某向上铁法院提出诉

讼，请求判令被告退还杨某购票款3

元；被告采取补救措施、消除危险，

禁止在K1101次列车内吸烟， 取消

K1101次列车内的吸烟区、 拆除烟

具、禁止乘客脱鞋；被告应禁止该次

列车工作人员推销无关商品； 被告

向杨某支付因诉讼而产生的车旅费

损失200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则辩称， 本案铁路旅客运

输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杨某要求退

还票款无法律依据； 在涉案列车上

设置吸烟区并张贴 《铁路旅客乘车

安全须知》， 既符合法律规定也是

出于人性化管理需要； 根据 《铁路

旅客服务质量规范》， 当日夜间 23

点至次日 6点之间禁止在列车上售

卖物品， 被告工作人员销售商品时

间为 6点之后， 符合该规定。

此外， 对于旅客在列车上脱鞋

这一行为， 被告会进行劝阻， 但是

并无处罚权， 杨某基于同一事实提

出多个诉讼请求， 对被告既主张侵

权责任， 又主张违约责任， 法律关

系混乱。

上铁法院认为， 杨某购票乘坐

K1101 次列车从南京至上海， 原、

被告之间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依

法成立。 涉案 K1101 次列车属于

普通空调旅客列车， 运行时间超过

4 个小时， 被告依据相关规定， 在

车厢连接处设置吸烟区， 并在吸烟

区张贴标志和安全标语， 被告的行

为符合相关规定， 并无不当。

根据 《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

规范》 的规定， 列车上可以进行商

品经营， 但夜间运行时不得进入卧

车销售,座车可根据情况适当延长

或提前销售时间,K1101次列车夜间

23：00时至早晨6：00时不得售卖商

品， 杨某提供的证据显示被告工作

人员售卖商品的时间为上午6：30时

至6：40时之间，符合相关规定。

杨某主张部分乘客脱鞋导致车

厢内有异味， 被告未加劝阻。 因杨

某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

故不予支持。

综上， 上铁法院认为被告已全

面履行了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义务，

杨某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判决驳回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明知板材不符合进口

标准， 邱某某仍委托上海辰扬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竺某办理进

口事宜。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走私废物案件，

以犯走私废物罪， 被告单位辰扬公

司被判处罚金 6万元； 被告人邱某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 15 万元； 判处被告

人竺某有期徒刑 2 年， 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 2万元。

2018 年 3 月， 被告人邱某某

从德国采购一批废塑料板材， 在明

知该批货物规格不一致， 不符合进

口标准的情况下， 委托被告单位辰

扬公司总经理、 被告人竺某办理进

口事宜。

该批货物到港后， 被告人竺某

明知该批废塑料不符合进口标准，

仍接受邱某某的委托， 制作虚假报

关单证， 并委托上海某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进行报关。 经上海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鉴定， 上述废塑料为限制

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 总

计重量 71.28 吨。 经上海洋山海关

计核， 该批废塑料偷逃应缴税额共

计 69184.06元。

上海三中院认为， 被告单位和

两被告人违反海关法规和环境保护

法规， 逃避海关监管， 其行为已构

成走私废物罪， 据此作出上述判

决。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90 后小伙与有夫之妇存在不

正当男女关系， 为了保持这段关

系， 小伙用不雅视频威胁之余， 竟

还多番骚扰“旧情人”的丈夫，最终

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致使女方丈夫

李先生受伤骨折。 为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李先生一纸诉状将小伙徐某

告上法庭。近日，嘉定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此案， 最终判决徐某赔偿

李先生医疗费等合计近 2万元。

不正当男女关系引发矛盾

徐某与李先生的妻子发生过不

正当男女关系。 2017 年 12 月， 徐

某主动加了李先生微信， 并告知李

先生自己与其妻子之间存在不正当

男女关系之事， 且在此之后多次通

过微信骚扰李先生。

按照李先生的说法， 因徐某不

断威胁、 恐吓自己的妻子， 如不与

其继续保持不正当关系， 便会在网

上及孩子学校散发妻子的不雅视频

和照片， 自己曾多次警告徐某， 但

徐某仍不加收敛。 去年 3月初， 徐

某来到李先生住处与李先生发生了

争执， 后李先生夫妇报警。 经民警

调解， 双方各自返家。

然而事情却在 3月 8 日当天进

一步恶化。 根据李先生的描述， 此

前， 徐某曾送过妻子一条金项链，

当天， 自己和妻子两人一同前往徐

某住处准备送还项链， 后自己独自

上楼敲开了徐某家门。

双方本就存在敌意， 三句不和

便相互扭打了起来。 其间， 李先生

脸部受伤。 徐某父母见状出来劝

架， 李先生妻子也上楼劝架。 后李

先生妻子报了警。 李先生因伤住院

治疗， 花费了近万元医疗费等。

经鉴定， 李先生外伤致右眼睑

内眦处裂创伴右眼上下泪小管断

裂、 右眼钝挫伤、 右眼眶内侧壁骨

折伴筛窦积液、 右侧鼻骨骨折等。

当年 8月， 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

因徐某犯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决

定对其给予行政拘留 7日的行政处

罚。 事后， 李先生将徐某告上了法

庭， 索要相关赔偿。

双方承担主次责任

审理中， 李先生认为， 对于自

己未达到伤残十级的鉴定意见有异

议， 且自己忍痛未休息不应成为施

暴者的利益， 徐某应对此承担全部

责任。

徐某则辩称， 双方均有过错应

各半承担责任。 事情发生的起因是

李先生主动至自己家寻衅， 且是李

先生先动手殴打的自己， 事后自己

也已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 同时，

李先生的误工费并未实际发生， 李

先生主张的护理费、 营养费、 鉴定

费、 律师费数额过高， 李先生主张

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残疾赔偿金无

事实和法律依据， 要求依法处理。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起纠纷

中， 李先生在公安机关调处双方矛

盾后主动至徐某住处， 首先动手殴

打徐某， 造成矛盾激化， 因此李先

生存在过错。

而徐某与李先生妻子发生不正

当男女关系， 并主动通过微信及上

门等方式挑衅、 骚扰李先生， 激起

李先生愤怒， 且在 2018 年 3 月 8

日的冲突中， 徐某将李先生殴打致

伤， 因此徐某也存在过错。 比较

原、 被告间的过错大小， 显然被告

徐某的过错大于李先生的过错， 因

此李先生应承担本起纠纷的次要责

任， 即 30%， 徐某应承担本起纠纷

的主要责任， 即 70%。

最终法院支持赔偿医疗费等按

比例合计近 2万元。

□记者 夏天 实习生 田梦圆

本报讯 小伙快递出自己的手

机 SIM 卡给他人， 最终为自己

“赢得” 一纸刑事判决书， 这是为

何？ 近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一起利用自己名下银行卡及

SIM卡牟取好处费的案件， 判决被

告人朱某犯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罪， 判处有期徒刑 3年 6 个月， 并

处罚金 2万元。

2018 年 12 月， 朱某为赚取好

处费， 在明知他人使用其名下的银

行卡、 手机卡以及其身份成立公司

从事犯罪活动的情况下， 仍根据微

信昵称为“宣宣” 的人指示， 将本

人名下的工商银行借记卡及该卡绑

定的手机 SIM 卡以快递方式寄送

至指定地点， 后又在未实际出资、

参与经营管理的情况下， 于 2018

年 12月 26日成为青岛天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杨浦法院认为， 被告人朱某明

知是犯罪所得而提供资金账户， 情

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掩饰、 隐瞒

犯罪所得罪， 但因对指控事实、 罪

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 自愿认罪

认罚， 因此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金剑轩

本报讯 “闲鱼” 是目前二手

闲置市场中较火的 APP， 本用于

闲置物品售卖的平台， 却被不法分

子钻了空子。 男子曹某就利用“闲

鱼” 平台销售淫秽视频以牟利， 日

前， 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

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对曹某提起公

诉。 法院审理后支持该指控， 并判

处曹某拘役 6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今年 5 月， 曹某在逛闲鱼时，

偶然看到贩卖淫秽视频的小广告。

手头拮据的曹某想到自己以前也收

藏过一些黄色视频网址和 APP，

便准备用自己收藏的资源对外销售

以牟利。 其后， 曹某在闲鱼账号上

发布了售卖高清视频的信息， 并在

商品介绍页面预留了自己的 QQ

号， 正式打起了“广告”。

不久后， 就有买家陆续通过

QQ 号与其联系。 曹某通常通过

QQ钱包或者微信二维码的方式要

求买家向其支付钱款， 随后便会把

黄色视频的网址和 APP发给对方。

6 月 10 日， 闲鱼网友张某无

意间看到了曹某发布的信息， 在好

奇心驱使下， 他付款购买了 1 个黄

色软件及 3 条黄色视频网址。 然

而， 考虑到公然售卖淫秽视频的行

为有伤网络风气， 更可能触犯法

律， 张某最终选择报警。

通过对张某从涉案网址下载至

电脑硬盘内的 73 部涉案视频进行

提取、 固定， 经鉴定， 该 73 部文

件均为淫秽视频。

日前， 金山检察院依法以涉嫌

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对曹某提起公

诉。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曹某以

牟利为目的， 向他人贩卖淫秽视频

网址链接， 通过该方式贩卖淫秽视

频 73 部， 其行为已触犯 《刑法》，

应当以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法院据此作出上述判

决。

“男小三”挑衅并打伤“旧情人”丈夫
一场肢体冲突换来对簿公堂

火车车厢环境差 乘客将运营方告上法庭
法院驳回全部诉求

利用“闲鱼”销售淫秽视频
一男子被判拘役 6个月

寄出自己的SIM卡 收到3年半判决书

明知板材不合格 想蒙混过关终获刑


